
- 1 -

江苏理工学院内部文件

校友〔2024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先进集体、
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校友分会：

《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

2024 年 6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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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
评选表彰办法（试行）

为弘扬江理工精神，展示校友风采，加强校友联系，促进

校友工作，鼓励校内各单位、校友组织、教职工和广大校友积

极参与和开展校友工作。现根据《江苏理工学院校友会章程》，

结合学校校友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（试行）。

一、奖项设置

1. 校友工作先进单位。

2. 校友工作先进组织。

3. 校友工作先进个人。

二、评选标准

（一）“校友工作先进单位”评选条件：

1.领导班子重视。校友工作领导有力，与学院其他工作一

起统筹安排、统一部署，校友工作能在本单位的建设发展中发

挥重要作用。积极传达、落实学校校友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及行

动部署。

2.密切联系服务。校友联络与服务工作做得好。学院校友

信息数据库完善，通过多种渠道与本单位校友长期保持紧密联

系。积极开展校友活动，在校友返校、校友活动中服务质量高。

3.回馈成效明显。校友积极关心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，

在就业招聘、人才培养、产学研等方面与学校深入合作，通过

资金或实物捐赠等多种形式助力母校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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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注重宣传工作。注重校友工作宣传阵地建设，宣传工作

生机勃勃，能够突出展示本单位校友工作成效。

5.工作开拓创新。校友工作有特色、有新意，在校内外有

一定影响，产生品牌效应。

（二）“校友工作先进组织”评选条件：

1.组织机构健全。校友组织健全，成立满三年以上，切实

履行职责。依照章程按时换届，换届和届中人员调整方案与结

果及时报学校校友会备案。

2.积极联络校友。及时收集、更新组织内的校友信息，建

立动态校友信息数据库（档案），通过QQ群、微信群等新媒体

路径联络校友，定期向学校校友会反馈校友相关情况。

3.积极服务校友。利用校友资源，为求职、工作和生活等

方面有困难的校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及时向学校校友会报

送校友活动新闻稿件及重大事项等，积极宣传校友的先进事迹，

扩大校友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。

4.有效开展活动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友活动，每年至

少组织一次有一定规模的校友活动（如：有益于校友联系、交

流的活动，筹集捐赠支持母校事业发展的活动，扶助新老校友

的活动等），支持并配合学校校友会和其他校友组织的活动。

5.支持母校发展。关注、支持学校校友会安排的工作，积

极动员和引导校友或其他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服务学校人才培

养、科学研究等事业发展。

（三）“校友工作先进个人”评选条件：

1.工作认真踏实。工作态度积极，不折不扣落实学校校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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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要求，扎实有力，不推诿、不敷衍、不拖延，积极推动本

单位的校友工作，富有成效。

2.热爱校友工作。能结合学校部署和本单位实际，积极为

校友工作建言献策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措施有力，使校友工

作富有生机，充满活力，得到校友和师生们的认可。

3.关心支持校友。在从事校友工作中，能和校友友好相处，

关心校友学习、工作和生活，并尽学校及自己所能，为校友排

忧解难，乐于奉献。

三、评选方法与程序

1.评选对象：“校友工作先进单位”为校内各学院、各部

门；“校友工作先进组织”为校二级学院校友分会、地方校友

分会；“校友工作先进个人”为学校教职工、校友。

2.评选程序：

（1）申报：各单位、个人根据评选条件，填写申报汇总表，

提交相关材料。

（2）评审：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

初步审核。组织评审委员会对候选名单进行评审，确定获奖名

单。

（3）公示：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，接受全校师生、校友的

监督。

3.评选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，偶数年份评选。

四、表彰宣传

1.评选结果在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备案并建档。

2.各奖项在学校组织的校友活动中予以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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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先进事迹在学校相关媒体进行宣传报道。

五、说明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由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

江苏理工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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